**镇（园区）关于推荐**公司申报现代商贸

流通体系专项资金的报告

东莞市商务局：

经对照试点工作要求，我镇对*****项目进行初审，我镇认为该项目符合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项目的有关要求，现推荐该项目申报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专项资金。

特此报告

***镇经济发展局
2025年**月**日

（联系人：***，联系电话：*****）


